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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監督委員會 

第 1屆第 3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5年 6月 30日（星期四）14時 

貳、 會議地點：本府 16樓 1601會議室 

參、 主持人：游主任委員建華（古副主任委員梓龍代理）        記錄：劉雅燕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上次會議紀錄確定。 

陸、 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報告： 

決定：一、解除列管：列管案號 1。 

二、繼續列管：列管案號 2，請衛生局彙整本市醫院提供予洗腎病患

之停車補助及交通接送措施情形，於下次會議報告。 

柒、業務報告：略。 

一、委員詢答： 

（一）邱委員滿艷： 

1.肯定各局處同仁之用心，看到許多方案均朝社區化及日間化方向規劃，

此為符合時代趨勢與世界潮流，此部分應予肯定。 

2.會議資料建議能呈現檢討與未來規畫方向，可參考交通局愛心計程車口

頭報告呈現方式，說明預計於今年底達 286輛車隊規模。 

3.從會議資料顯示婦女、兒少、警察、衛生等單位，部分計畫案執行率偏

低，理由多為發包較晚，這些計畫為例行性服務，建議應提早規劃，且

應避免服務無法銜接影響個案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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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會救助有 2項計畫(低收入戶家庭暨兒童生活補助費、低收入戶二三

款高中職以上學生就學生活補助)105年度尚未執行，係因優先使用公務

預算，此部分請業務單位補充說明。 

（二）雷游委員秀華： 

1.衛生局復健站經費每年都 4月才開始執行，只剩 9個月服務期，是否易

導致服務中斷。 

2.會議手冊 P.51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補助費用，該費用使用率偏

低，建議應宣導鼓勵家長使用該補助。 

3.會議手冊 P.54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之執行率只有 13.19﹪，請說明原

因。 

4.目前很多縣市均有推動智障青年服務方案，桃園市是否有規劃智障青年

自立生活服務方案。 

（三）林委員進興： 

1.多數服務方案屬每年須執行之法定服務項目，建議應提早招標，以利服

務及時輸送，不應因行政因素影響使用者權益。 

2.各單位簡報內容應與會議手冊資料內容一致，委員較易了解。 

3.交通局愛心計程車目前只有 28輛，惟桃園市幅員大，偏鄉叫車需求能

否滿足，是否擴大編列預算，建議可先做需求統計；若執行率過低，也

應思考是否宣導不足。 

4.有民眾反映公車司機的服務態度不佳及過站不停等問題，使美意大打折

扣，建議應加強其教育訓練；另是否有設立申訴專線？ 

5.身障者居家照顧服務，有需求無居服員問題，同樣也會發生在衛生局，

長照 2.0後，社會局是否已有因應之道，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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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邱委員家淮： 

1.各單位簡報中的預算執行率建議可在手冊資料中一併呈現，另具體服務

方案應與會議手冊一致。 

2.會議手冊 P.36有關恆愛服務中心(第 9項次)中 103年、104年受益人次

差異大，請業務單位說明原因。 

3.有關原民局辦理桃園市暨外縣市原住民臨時住宿服務部份，應評估原住

民需求，了解其困境，才能提供符合需求之服務。 

4.社會局聘僱社工人員逐年增加，社工員應了解身障者需求，根據需求提

供適切服務，建議應透過調查身障者需求規劃預算，以符合實際效益。 

（五）江委員朝雄： 

1.二代脫貧方案 105年受益人次只有 25人，安排參與暑期工讀或假日工

讀機會，參與人數？培力工作坊課程如何安排？樂活營隊在何處辦理？

請業務單位說明。 

2.遊民列冊輔導 183人，人數下降，請說明原因。 

3.旗艦社區領航計畫 7月份才審查的原因，請業務單位說明。 

4.社區中新任里、監事很多缺乏開會知識及技巧，建議可讓其參加相關訓

練課程。 

5.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專車編列預算逐年下降之原因為何？ 

6.照顧服務需求人力需求越來越大，建議社會局應妥善規劃，避免照顧服

務員人力不斷流失，如提升其薪資水準，建立升遷管道。 

7. 建議親子館可結合社區辦理戶外活動。 

8.原住民權利手冊每年須印製 2萬 5,000份，建議可以增訂版方式印製，

節省開支。 



 4 

（六）呂委員學淵： 

1.遊民人數下降，104年預算編列 300萬，而 105年卻編列 640萬，請說

明未來規畫方向及原因。 

2.到宅沐浴部分，105年編列預算 30萬元，是委託哪個團體提供服務，服

務量有多少？ 

3.身障科補助身障團體行政及活動費 105年執行率只有 3.5％，請加強。 

4.有關身障者社區式照顧服務，資源分布不均，有些鄉鎮未設置，建議應

長期規劃，使資源平均分配。 

5.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目前規劃轉型，建議可找時間與各身障團

體報告未來規劃方向。 

6.交通局愛心計程車部分，因需加收費用，導致民怨，造成身障者訂車意

願降低，是否有改善方式。 

7.原住民權利手冊之印製，建議可將手冊資訊放置網站提供下載，亦可節

省開支。 

（七）林委員家正： 

1.婦女節福利宣導活動，104年、105年辦理方式不同，請說明效果及差

別。 

2.補助團體辦理婦女福利方案中，105年補助團體數變少，但補助費用增

加，請說明原因。 

3.社福桃花源季刊寄送是否包含民間團體。 

4.會議手冊 P.84辦理單親弱勢等原住民青少年成長營，預算逐年增加，

請說明原因。 

5.會議手冊 P.102委託辦理自殺防治志工訓練、心理諮詢協談關懷服務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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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促進宣導計畫 104年、105年預算編列差異大，請說明原因。 

二、業務單位回應： 

（一）交通局： 

1.愛心計程車目前有 28輛，預計年底可擴充至 50輛，向交通部申請 20

輛，目標是擴充至 70輛。下次會議報告愛心計程車需求調查。 

2.目前本市約有 30%的低底盤公車，新闢路線均要求使用低底盤公車，應

可解決偏鄉叫不到車的問題。 

3.關於公車服務態度問題，本局每年均有辦理評鑑，分數會影響次年經費

之補助，另亦有現場不定期督導，民眾若欲投訴，可透過 1999市民專

線申訴。 

4.愛心計程車加收費用 200元部分，本局內部均有提出討論，經了解台北

市愛心計程車有 155輛，訂有附加服務費收取原則，本局將參考以研議

本市收取費用原則。另亦向交通部反映。故目前做法仍請業者依規定收

費，不得加收費用，若有前揭情事，本局接獲檢舉時，依公路法處理。 

（二）衛生局： 

1.本局核銷方式分 2-3期核銷，7月份為第 1期核銷，因核銷程序尚未完

成，故執行率偏低。另之前委員建議整合本局早療復健站與社會局兒少

科之早療資源，進行醫療資源盤點，以致執行進度落後。 

2.102及 103年復健站計畫無辦理後續擴充，經委員建議後，104年有擴

充，使服務不中斷，撥款方式會再作調整改善。 

3.有關早期療育補助費用為避免資源重複，105年上半年做醫療資源盤

點，致執行率偏低。 

4.會議手冊 P.102，更正 104年度預算數為 1,06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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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應長照 2.0，本局已編列教育訓練經費，並積極爭取中央人力與經費

的補助。 

（三）原住民族行政局： 

1.臨時住宅部分，是依據上次委員建議市民參與創意方案規畫執行，本市

有 198位協助公部門推動事務的頭目的事務幹部，還有家政班，本局常

與上開人員開會討論，有關委員建議，未來將納入計畫補助的調整參考。 

2.原住民權利手冊 2萬 5,000份部分，因桃園市原住民家戶數約有 2萬多

戶，其餘是提供予相關公部門、議員，考量原住民在資訊取得相對弱勢，

評估仍有印製需求，委員建議以增訂版方式印刷將帶回討論，找出最適

宜的方式。 

3.弱勢原住民青年成長營部分，105年整體課程增加品質考量，致增加預

算，下次會議針對此部分另做詳細報告。 

（四）警察局： 

本局活動於 3-4月間規劃，對象為青少年，如寒暑假青少年活動，預計至

7-8月執行率可達 60﹪。 

（五）社會局 

1.身心障礙福利科： 

(1)青年智障者自立生活服務部分，本市有規劃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方案，

服務對象未限制障別，只要 18歲以上，中重度、失能，有意願均可，

105年 1-4月服務 82人，共 243人次。另社區居住部分，目前服務 14

位智障青年，白天在小作所學習，晚上回到社區居住住所。 

(2)有關恆愛服務中心 103、104年度受益人次年度差異大係因 104年提供

身障者資源連結與福利宣導業務，因已列入行政管理中心方案執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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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次降低，亦於會議手冊 P.36提出說明。 

(3)身障團體行政及活動費，104年執行率 97.6％，105年因部分團體尚未

完成核銷程序，致執行率偏低。 

(4)針對社區式照顧服務普及本市各區部分，為本科推動重點，初步規劃

每一區至少有一種社區式服務，未來將持續努力。 

(5)身障館轉型部分，未來規劃仍以提供身障福利服務為主。 

2.社會救助科： 

(1)公彩盈餘基金屬不穩定財源，故本府經費使用採優先使用中央補助

款，不足再使用公彩經費。 

(2)二代脫貧方案，舉辦 8場說明會，目前委託財團法人桃園市怡仁愛心

基金會辦理，因招募不易，未來思考在地的概念，結合社區協會辦理。

另實習部分，今年有 24人參加，分為社福工讀與企業工讀，已開始執

行，執行率偏低，已加強督導辦理情形。 

(3)遊民部分，目前委託安欣關懷慈善協會辦理，因社工聘僱不易，致人

事費執行率偏低，105年增加預算原因為目前針對短期住宿房舍進行整

修，增加女性遊民住宿比例，並提供夜訪、清潔等服務，亦建立通報機

制，協同警察陪訪，另委託仁愛基金會提供熟食服務。 

3.老人福利科： 

(1)行動式文康車部分，預算經費下降為整體預算調整所致，但服務並未

縮水。 

(2)照顧服務員訓練部分，每年均規畫辦理，目前委託 6個單位執行，經

費優先使用公務預算；另配合勞動部每年開 20個班，培訓約 600個照

顧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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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照顧服務員福利部分，保障時薪 170元以上、提供勞健保補助及偏遠

交通費補助 100元/天。另服務滿 130小時專業證照加給 1000元/月，

照顧失智症加給 350元/月，每年辦理優良照顧服務員表揚活動。 

4.婦女福利科： 

(1)本次會議資料統計至 105年 4月份之執行成果，致執行率偏低，以弱

勢婦女培力自立方案為例，105年 4月執行率為 2.6﹪，但到 6月份執

行率已達 14.07﹪。 

(2)婦女節福利宣導活動，104年採論壇、圓桌會議方式辦理，對象為領袖、

幹部，希激發婦女公共參與的意識，了解其關注議題，成效良好。105

年希擴大社區婦女公共參與，以園遊會及名人講座方式辦理，讓社區婦

女了解性別主流化議題。 

(3)補助婦女團體部分，104年雖補助 35個團體，但大部分辦理單次性活

動，105年鼓勵婦女團體辦理政策或長期的方案，致有補助團體數少但

經費多之情形。 

(4)社福桃花源季刊，發放以公部門為主，未來考量寄送經費足夠下，發

送給民間社福團體。 

5.人民團體科： 

(1)旗艦社區計畫部分，本科會檢討執行期程。 

(2)志工訓練係依志願服務法規定辦理，目前針對人民團體理監事訓練，

已規劃非營利組織初階、進階訓練課程，預計於 8月至 10月辦理。 

6.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1)本科計畫為持續性方案，延續前 1年採購程序，採按季核銷，故執行

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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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親子館創意活動部分，已有規劃戶外活動，如親子游泳池活動、公園

野餐、親子運動會。 

7.社會工作科： 

(1)有關社工人力部分，針對委員建議，應針對服務對象需求提供服務，

將在社工分科分級訓練中規劃，作為未來施政的參考。 

三、決定： 

(一)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列入業務執行之參考。 

(二）愛心計程車需求調查及弱勢原住民青年成長營執行內容請交通局及原住

民族行政局於下次會議中提出報告。 

(三)下次會議各單位報告資料除呈現成果外，另應呈現檢討與未來規劃方

向，另請一併提供簡報資料予委員。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為「桃園市公益彩券餘分配基金 104年度決算」，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為「桃園市公益彩券餘分配基金 106年度概算」，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104年度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缺失事項改善情形，提請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此筆預算自 105年起不申請支領動用，並自 106年起不再

編列。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7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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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屆第 3次會議決議事項列管表 

 

列管案號 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04-2-1 

請衛生局彙整本市醫院提

供予洗腎病患之停車補助

及交通接送措施情形，於

下次會議報告。 

衛生局 

 □解除列管 

□賡續列管  

105-1-1 

愛心計程車需求調查內容

請交通局於下次會議中提

出報告。 

交通局 

 

 □解除列管 

□賡續列管 

105-1-2 

弱勢原住民青年成長營執

行內容請原住民族行政局

於下次會議中提出報告。 

原住民族

行政局 

 □解除列管 

□賡續列管 

 

 


